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记述本区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力求思想性、科

学性与资料性相统一。

二、本志本着贯通古今、详今略古的原则，力求资料翔实，体现地方特

点和时代特色。上限以事物发端时并有资料可考证的为准，下限截止1985年

底，个别事物适当延伸。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7种体裁，以志为主。全书

设篇首、专志、篇末3部分。篇首有概述、大事记、赣南苏区革命斗争纪

略;专志结构分篇、章、节、目排列，共设28篇、 129章;篇末有附录、编

后记、编志机构和人员、审定单位等。

四、本志运用现代语体文记述。概述，以叙为主，适当夹叙夹议。大事

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专志，横排竖写，寓褒贬于叙事之

中。建国后的历次重大政治事件，分散在大事记和有关章、节记述。

五、本志各专业志，一般按照事物性质设立篇、章，相同事物，不论其

隶属关系均列入同一篇、章记述。但为了突出本区特点，特将农业中的林

业、工业中的有色金属业、食品业中的制糖业，分别单列篇(章)记述。

六、本志人物篇设传记、简介、表、录。对有重大影响的赣南籍和长期

在赣南工作的非赣南籍人物，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已故的入传记，健在

人物入简介，未入传记或简介的入表、录。传记、简介人物按生年次序排

列。

七、历史纪年:中华苏维埃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公元纪年;

民国及其以前用历史纪年，并于每章首次出现时括注公元纪年(中华民国时

期，民国纪年加 1911 即为公元纪年，则不另注)。年、月、日书写，清代及



其以普行阴历，居汉字:余行翔厉，模用?可拉伯字。

八、历史上的政 Z、机关、宫职名称和地名，均用当时名称:古地名括

注现行标准地名。大英、虔南、零都、寻邬4县名， 1957年经圄务院批准分

别改名为大余、全南、子都、寻乌，到均用更改的县名。常用专勇名称，首

决出现时使m全称，以后则用简称，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医成立前〈后)，篱称

建国前(后)。

九、本志有关数字书写，按1986年富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单住公布

的《关于出援物上数字用法的暂有规定》书写.度量衡单位，按当时使用的

单位名称记载;小数，只记小数点后离位数，第三位教四舍五入。

十、本志资料，来源于各级档案馆和各县(市)编寨的志书，以及正史、

18 志、报刊、专著和有关人士的田纪录，一般不注明出处.按原资料引用

的，均原文照录;原未标点的，编篡时加以标点。建国后的各项数据，采用

地fK统计局或各系统主管部门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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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篇 军 事

赣南为江西离部门户，扼五岭之要会，据赣揭粤翔之要冲，乃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自

古i丛来，战事连续不断。至清代止，较大规模的宫军之战有八九次，较大规模的袁民起义

达42次之多。其中，宋绍兴元年(1131)爆发的农民起义，众达10万余，声势浩大，震撼全

国。明辑中叶，农民起义再{Ã出现高潮。清咸丰至同浩年间，太平军转战赣离先后达10年

之久。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赣南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要组成部分，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临对中央政清就设在瑞金，是全匿苏维埃中，辛区域和红军的指挥中髦。国民党军与红

军之间进行的五次"围剿"与反"围黯"斗争就发生在这里。主力红军长征后，留下的红军在

群众的支持下，坚持了艰苦卓绝的潜击战争。抗吕战争爆发后，红军游击队奉命改编为新

西军一部，开赴就日前线。抗吕战争胜利后，又缺复了对国民党的武装斗争，直至中国人

民解放军南下，赣南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或立后，全区各级军事就关、驻军及广大民兵，在上级和同级地方党

委双重领导下，继承和发拐革命战争年代的光荣持统，广泛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剿匪反霸

斗争，积极参加维护社会治安，巩昌人虱政权和发展生产活动，为保卫和建设赣南的社会

主义事业发挥了重要作愚。在这些活动中也不断地锻炼和提高了启己，进一步如强了民

兵、京备役建设和部队自身的革命化、现代先和正规化建设。

第一章兵 役

第一节兵役制度

一、明、清兵役和j度

晓初，本区设立卫所以军隶卫，以电养军"。兵役和i度主要实行具有世兵制性庚的

军户世袭，军民分治 e 民户一人从军，一家便永远为军户，世袭为军。军户无免役期霞，

只有官到尚书才能除去军籍。费代中期以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豆所屯田遭到藏坏，卫

所兵摞不继，战斗力减弱。正统二年(1437 )，以募兵作为丑所兵源缺额补充的辅黠手霞，

民间各种武装以及失业农民成为募兵的主要对象，纪律性差，动辄逃亡。弘治七年

(1494) ，又旗行《签民壮法)) ，按分j县大小规定出兵数，以征兵成立民社队伍，平时由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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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或卫所哥哥练，战时发给行穗，萌捐出征。

清代，本区绿彗兵嚣，裙时主要来自归附的明军，以后到为招募。士兵一经入伍，郎

编入吴籍，成为职业军人，终生不能更动。应募入伍虽f击于自嚣，但入伍后却没有退伍的

自由。兵籍由兵部掌握，裁撤和调动兵籍，都必须经兵部批准。绿营士兵年过50岁，国体

衰力弱不能从事教练和作战时，则解除现投，给予养老饷米。绿营士兵一律募本地人充

任，不得自外来或无圈定籍贯的人充当。部队奉令调出本省作战时，伤亡损耗的数穰，一

般也要通知本埠，在原营所在地募兵送前线补充。

二、民国时期兵役霸度

北洋军阀政府时期和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以前，基本上都是实行募兵制，由各部吉

有撮人重i本区招募。国民政府于民匮22年6月 17 日公布兵役法，民国 24年略加修正，民虽

25年 3 月 1 日起明令施行。规定:凡中华民盟男子，自年满18岁起至满45岁止，当中 27个年

次，均有服兵役的义务。兵役分为自民兵授和常备兵役两种，不摄常备兵役者，须摄国民

兵役。民国时期的兵役豁度虽较完备，但由于街私舞弊现象突出，民众抵抗情绪强器，逃

避兵役者甚多， M兵拉夫之风盛行。

菌民兵役 国民兵以曾受国民兵教育及备补兵教育者为义勇国民兵;以曾服营备兵

续役己满而未满45岁者为甲蒋国民兵，以年满18'" 45岁商未受军事教育者为乙种自民兵。

国民兵的役期年限分为初期2年、前期5年、中期15年〈中一期5年，中二期5年，中三期

5年〉、后期5年。年龄 2 自年满18岁起，依役期年限摄至满45岁止。

常备兵役 常备兵分为必任常备兵(I!P苞兵)租志嚣常备兵〈即募兵)两种。常备兵役

分为现役、正投、续役3种。现役指年满20-25岁的男子，经身体检查合格者征集入营摄

现役3年 8 现役期满后退伍还乡耳服正役6年，第一年至第三年为正役前期，第四年至第六

年为正役后摆。正役期满，转为续在。续役至年满40岁为止，第一年至第四年为续役前

期，第五年至满40岁为续役后期。

学生志愿服役 民国32年12月，军政部公布《学生自嚣服役办法>> ，规定凡中等学

校以上学生，志愿服役者应向学校申请登记。并以年满18岁以上为限。学生服役后保留学

籍，其服役期间的成绩，自部队考核通知票学校，酌情升级。服役期间，如有逃亡靖形，

路依法办理外，开除学籍。凡中等以上学校年满18岁以上的女生志愿黑役，应向学校申请

登记后造具清册送请当地军〈师〉管区司令部，轩候调任军事辅助勤务.公教人员、党员、

团员志愿服役时，亦适用上述办法.

处窍 对于应服兵役之舅子隐匿不报的，编造现役及龄壮了名簿，故意进行不

确实记载的，处1年 i及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亲属或配偶间犯有前款减轻或免除其刑);

进仔身体检查、抽签或受征集丽无故不到的，平时受召集无故不到逾5 日的，迁移居

住点而无故不报的处 1年以下有期策刑或指役;故意毁伤身体而委托疾病的，盔集后

入营前逃亡的，战时受在集无故不到逾期在 113 以上 313 未攘的(如逾期在3 日以上者

处 5年以下有期徒肃1 )，娃 2年以下有期徒景L 意图避免兵役商有抗草行为的，赴6个

月以上 5年以下有期提刑;意图避免兵役，公然聚众持械反挠的，处1年以上7年以F

有期徒刑，首谋处死刑、无期徒罪;或10年以上有期链刑;使人顶替兵役的〈其事替者

也同)娃 2年以下有期提肃;煽惑饱人避免兵役的，子时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战时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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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惩罚 对于征集工作人员，平时受召集，无故迟到在113 以上5 El未满的;战时受召

集，无故迟到1 日未满的;在E兵调查时，不鼓限呈报的:检查或抽签时，违反秩序，不听

制止的;露报现役及年壮丁、非出于故意的;意围睦碍兵技进行，公然诽议的:玩忽兵役

法令，有误役政的;其他避免或阻碍兵役未至猩罪的予以惩罚。惩罚分为撤职、捍职、 ìè

过、窍薪、禁阔、劳役、加访i、申戒等8种。

三、苏维埃时期兵役制度

苏维埃时期实行志愿兵髓，每当扩大红军时由中央苏维埃政府发布丑11令，说摄动员工

袁群众中最健康的、最权摄的分子参加红军，并详细考查成分租质量。阶级异己分子布不

稳极、身体不锺康者，均不在扩红之壳。工农群众参如红军完全出于自惠。

四、中华人民共和厘兵役制度

(一)义务兵役和j

解放拐至 1954年的兵役制度钙沿袭苏维埃玲期的志嚣兵题。 1955年7月 30 日起，贯彻

执行第一题全国人畏代表大会通过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理兵桂法>> ，实行义务兵役

毒号。凡年满18岁的男性公民，不分琵族、种族、职业、社会出身、宗教审仰和教育程度，

都有义务依法摄兵役。凡反革命分子和依照法律在-定时期内被剥夺政治权和j的封建地

主、宫镣资本家和其他被剥夺政治权科的人，都不得摄兵役。兵役分现役和预备役，最现

役的称现役军人，服预备役的称预备役军人。

军士和兵的义务服现役期限 陆军、公安军3年，空军、海岸守备部队、公安军舰

艇部队4年，海军舰艇部鼠5年。现役期满的军士，报握军队的露要有本人的自愿，可以超

期患蟹，摆摆至少1年。

军士和兵的预备役黯琅 从18岁到年满40岁为止，期满后退役。 Hll现役期满后的退

伍军人转入第一类颈备役。在征集年度内未被征集服现役的应在公民，子时免服理役的应

征公民和受过医务、兽医及其地专门技术说练的年满18-40岁前女性公畏，编入第二类预

备役。第-类和第二类预备役，都按年龄30岁以下为第一等， 40岁以下为第二等。在摄预

备役黯坷，按照嚣防部的命令参加集训1 0 第一类第一等预备兵，被挑选准备担任军士珉务

时，按黑国前部的命令参如集圳，集训期满后转入军士预备役。

缓征 应征公民医患病经检查证明暂时不能摄现役的，和正在高等学校就学的学

生，予以缓征。正在高级中学如相当于高级中学的学校就学的年满18岁的学生，按国务院

命令征集或者缓筐。应征公民如果在被逮捕毛被判处挂刑或者被管制期窍，不得篮集。应

征公民如果是维持家意生活的唯一劳动力或者是强子，经市、县兵役委员会提准，平时可

以免服理役，但上述最现役的条件改变时，自应篮日才起的5年内，仍在当被征集服现役。

战时动舅 在哥家发布战时动员令后，所有现役军人应当继续执有职务，直到国防

部命令解除摄现役时为止;所有预备役军人应当准备应征，在接到当地兵役昂的命令后，

准砖到萄定的地点报窍。

学校军事训练 高级中学和相当于高级中学学校的学生，应当在学校内受征集茵的

军事训练;高等学校的学生，应当在学校内受军事训练，嚣且准备取得预备役尉宫军街和

准备捏任尉宫职务。学校军事说练的时弱和释目由国务皖搜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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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义务兵与志愿兵相结合、民兵与预备技相结合

1978年4月 17 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关于兵役制问题的通知>> ，决定实行义务

兵与志愿兵相结合的制度。规定超期服役的技术骨干和各种专盘人员，具备思想进步、技

术熟练、身体健康的条件，根据本部队的需要和本人自嚣，在部队服役满§年以后，经部

5人团以上就关摸准，可以自义务兵改为志愿兵 e

1984 年5月 31 日起，贯宿执行第六窟全国人虱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并旗布的第二

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实行义务兵役制为主体的义务兵与志愿兵相结合，民兵与

颈备役梧结合的兵役制度;实行军衔制度。武装力量由中国人员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

察部队和民兵组成。兵役分为现役和预备役，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服瑛役的称现技军人，编

入民兵组织或者经过登记摄预备役的称预备役人员。预备役人员必须按照规定参加军事训

练，随时准备参军参战，保卫握自 e 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分民族、种族、职业、家

庭出身、宗教信锦和教育程度，都有义务依法服兵绞。军分区和县、市人员武装部兼各该

级人民政府的兵役机关，在上级军事机关和同级人民政府领导干，负责办理本区域的兵役

工作。梳关、司体、企业事业单位和乡、镇的人民政府，依照兵佳法规定完成兵役工作任

务。兵役工作业务，在设有人民武装部的单位，由人民武装部办理;不设人民武装部的单

位，确定一个部门办理。

平时征集 每年12月 31 El以前年满18岁的男性公民，应当被篮集服现役。当年未被

征集的，在22岁以前，仍可以被侄集跟现佳。根据军队需要，可以按照能款规定在E集女性

公民摄现役。根疆军队需要和自愿的原剿，还可以征集当年12月 31 日以前未满18岁的男女

公民服现役 e 每年12月 31 吕以前年满18岁的男姓公民，都应当在当年9月 30 日以前，按照

县、市兵役机关的安排，进行兵役登记，经兵役登记和初步审查合格的，称应征公民。在

征集期间，应缸公民应当按黑县、市兵役机关的通知，按时重i指定的捧格检查站进行体格

检查。特合服现役条件，经县、市兵役机关挂准，被征集服理役e

缓征 应在E公民是维持家庭生活的唯一劳动力或者是正在全自制学校就学的学生，

可以缓篮。

不往集 应篮公民被羁押正在受侦察起毋、审判的，或者被判娃徒用、掏役、管制

正在服刑的，不在集。

免役 有严重生理缺路或者严重残靡不适合服兵役的人免服兵役。年满18岁的男性

公民，通过兵役登记布拐步审查不适合服兵役的，经批准免摄现役和颈备役。旗备役人员

在服预备役期间，因身体条件发生变化币不宜继续服预备往前，经批准免服预备役。军人

退出现夜时，不适合转入王震备役的，经批准免服预备役 e 此外，依照法律被羁夺政治权莉

的人不得服兵役，谓之"禁役"。

士兵的现役期限 士兵包括义务兵和志愿兵。义务兵服现役的期限，陆军3年，海

军、空军4年。义务吴摄役期满，提据军队需要租本人自嚣，可以超期JlR现役。超期跟现

在的期限，陆军1~2年，海军、空军1年。超期服现役的义务兵瑕役满5年，已成为专盘技

术骨干的，出本人申请，经!犀级以上机关批准，可以改为志愿兵。志愿兵摄现役的期限，

从改为志愿兵之 a算起，至少S年不超过12年，年龄不超过35岁。军队有特殊需要，本人

自愿，经军级以上机关摸准，可以适当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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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的预备役期限 士兵退出或役时，费合预备枝条件的，由部骂人稳定服士兵预备

役。经过考核，适合担任军官职务的，服军官颈备役。退出现役的士兵，在回到本人居住

地以后的30天内，到当地县、市兵役极关办理颈备役登记。按照规定经过兵役登记的应征

公民，未被征集跟现役的，服士兵预备役。士兵预备役的年龄为18"'35岁。

士兵预备役的分类 士兵预备役分为第一类和第二类，第一类:编入基干民兵组织

的28岁以F的退出现统的士兵和经过军事训练的人员，以及选定参加军事如练的人员;在

不建立民兵组织的单位，经过预备役登记的28岁以下的退出瑰役的士兵;经过预备徨登记

的 28岁以下的专~技术人员@第二类 3编人普通民兵组载的18"'35岁的符合服兵役条件的

男性公民;在不建立民兵锺载的单位，经过预备技登记的29-35岁退出现授的士兵，以及

其值得合士兵颈备役条件的男性公民.第一类预备役士兵. 29岁转入第二类预备役;第二

类预备役士兵， 35岁退出预备役。

军官退出现，投及安王 军宫退出理役，孰行中央军委有关规定，凡军官达到平时服

理役的最高年龄有虽未达到服理役的最高年龄，有F尹j情形之一的，应当退出理役 2伤病

残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受军队编制员额限制，不能调整使用的;调离军队，到非军事部

门工作的;有其他原因需要退出现役的。担任拥级以上职务和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军宫，

退出现投后作退休安置，有的也可以作转业安置或其他安置。担任团级以~职务和初级、

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军官，退出现役后作转业安置或其他安置。拐级专业技术职务军宫任

职不满 8年的，排级职务军宫未任满本级任职最低年摄的，除组织安排或者经组织教准

外，不得退出现役。

军官军衔制度 军宫军衔分为理役军官军街和预备役军宫军衔.现役军官转入颈备

役的，在其军街前冠以"预备役"。理役军官退役的，其军衔予以保留，在其军高前冠以

"退徨气中国人民解放军最据需要配备文职干部不授予军衔，自现役军宫改任的文飘干部

保留军籍。赣#1军分区干体所西E有文职干部。文职干部的最能服务年眼，从任军队干部职

务之 B起计算，担任初级专业技术恕务和非专业技术职务前15年 z 担任中级专业技术职务

的20年;担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30年。在任瑕期间，根据所任职务，分裂评定技术职称

或行政职称 e

第二节兵员征集

一、明、清兵员征集

萌代，实行《签民社法》之前.)A平民中在E谓"垛集军气理定每3户出 1工，出丁户为

军户，余两户为"贴户"。军户所出之了为"王军飞余下的壮了稳"余了"或"次了气正军缸

集到指定的卫所戌守，允许娶妻生子，父死于代，量袭为军。明代中期以后.]!所兵摞不

缮，辅以葬兵来解决兵菁、问题。弘治七年旗行《签民壮法》后，规定以里(1 10户为1里)为

单位，各州、县七八百里以上者每里签兵2名，五百里者每里签兵3名，三百里者每里签兵

4名，百里以上者每里签兵5名。平时自者在司或卫所说练，战时发给行粮，听揭出征。肇庆

孟年(1 567)以后，规定不愿应征的壮了可以"上直〈交费)于官，宫白为募。"宫方以银韶募

各地失业摒员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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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本区〈赣州府、南安府、宁都直隶州)设绿营，士兵实行"土著制一律招募本

地青壮年入膏，应募自愿，但无退伍的自由。另好，各营按额定人数，嫂定一定比剖发给

部分营缸子弟每月五钱饷银，拿铺银的子弟称为余丁〈郎预备兵〉。部队奉摆出征，余了随

营出发，担负杂役和部分运输工作。余丁年满16岁后 p 如遇营中守兵缺额，可参如考试，

及格者补为守兵。晚清时期新军军制颁行以窟，招募士兵，年龄在16岁以上. 25岁以下，

身高在 4.6尺以上。凡五官不全，体弱、手举不能及百斤，或有暗疾者不取;要求壮了来

历清楚，应募时须报三代家口住址有指纹寞斗数巨，凡吸食鸦片飞犯有罪案和城市普民不

取。

二、民厘时期兵员征集

民嚣初时，仍沿用魏清招募办法. <<兵役法》颂布以后，于民国26年§月成立赣南9事

管区司令部，内设枉募与编练商科，办理兵员缸集工作。就吕战争爆发后，于i司年 12月改

按江西省政府制定的《战时补充兵征摄暂行办法》和军政部旗布的《非常时期征集国民兵

插签实越办法》办理在兵。

(一)兵莫征集程序

征兵调查 各家家长每年4月 1"'10EJ 之内，照规定填具《常备褒役及龄呈摄书》

1份，交保甲长署名登记，再呈送乡(镇〉公主厅。如果家长为现役及龄人，也应同时黑规定

呈报。保甲长于4月 15 日以前，根据户籍，切实详查本管区域内常备现役及龄男子之呈报

有无遗漏，如发现遗霜，责同家长补行呈报并转摄乡(镇)公所。乡〈镇)公所在接到《常备

理役及龄呈摄书》及各保甲长之摄告后，于4月 20 日以前向区公所汇报。区公所于5月 10 日

以前，照规定格式编或本区常备现役及龄壮了名簿呈报县政府。县政府于6月 1 日以前，根

据户籍簿详细核对，对应行免投、禁役、缓役者援员调查是否属实，然后制作完成《县常

备现役及龄壮了统计表>) ，转摄匮管这司令部。因管罩在6丹 30 日以前统计常备现役及龄

壮了呈报师管区并通报省政府。师管区在 7 月 20 EJ 以前统计常备现役及龄壮丁呈援军政

部。

征兵检查 县政窍在6月上旬选定征兵事务处地点并呈报理营区。因管区在6月中旬

规定征兵事务人员出发日期. 7月上旬， r句各县援遣征兵宫、医宫，开始对壮了进行身体

栓查。在7 ， 8两月检查期间，报据社工身体、习街情况，选定适合各兵种需要之壮了，并

核定免、缓役人员。

兵额配鼠 师营区以军政部提握各部队呈报应须补充的人数分别配戴的应征数昌，

x;f照所属图营区现役及龄人员统计表，依壮了比{9lj于7月 10 日以前分配给所属囡管区。理

彗区遵黑接定的征集人数，依各县壮了人数，分配各县征集人数。各县捏捏园管这分配的

应征人数，召集各区、乡长会议，决定各区、乡应侄集人数.

拮签 园管区在10月上旬确定摇签地点、 E扇，并通令各县长。 10另下旬，备补人

数按照应在现役人数的十分之二比例确定。实撞抽签的征兵宫邀集地方宫绢及壮丁代表，

在 11月上旬按规定日程轮流搞签。抽签自由管在司令主持，该县县长协劫，会同地方公园

代表及区、乡长、联保主任，并召集每莲、乡壮丁代表2人参加，同时从参加抽签壮了

中，推选描签总代表4"'8人分别进行抽签。抽签方法根据壮了名簿，将所有参如抽签的壮

了制成姓名票，每人I票，折放于臣内揽乱。由选出的代表分别代表搞签号票、描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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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监握登记，抽出的签号票与姓名票粘站成联，费知某人为某号票，拮完号票为止。国

营区司令及各县长协同查部名簿及联票后，在抽签名簿上签字盖章，并由国营区司令宣布

应征集之瑰役兵额数，以及确定的应征集的理役兵租备补兵，然后宣布集合臼期及集合地

点〈还另行布告)。自宣布以后，将签号姓名联票交付给各区、乡长发交于应征本人。中签

壮了作成插签登记名簿2扮， 1捞存置于县政肃， 1扮存置于团管区司令部。未中签但身体

检查合格壮丁名簿，由县政蔚存查.

征集入营交接 团管区在11月中旬按部队距离远远，确定新兵集合地点、吕期。 11

月下旬团管区派员率领新兵在集合地交付给前来接兵的部队长官或领兵人员。 12月 18 部

队长宫接领薪兵编队人雪，举行茄兵人彗仪式。

战时征集萄民兵抽签实施办法 对于应服兵役之壮了，以年满18-30岁为甲级，暂

定为正规备补兵 30-40岁为乙级，暂定为运输备补兵。先行调查，除免桂、缓役壮了

外，分到举行抽签。抽签以乡(镇〉或联保为单位，由县政府提定时间撞点，通令鹿行，并

派员监督。各保保长按所规定的抽签时日和地点，带领该保适龄壮了，最时JlJ达抽签场

所，自壮丁亲自挡签。各这乡(镇}长〈联保主任〉对各保应征壮了按拮签号数，彗促依限缸

送。

战时征集法 征集时，县长兼在E兵言，就在征名额依据中签桂丁名册的签号顺~捂

名征集，填发征集票，不另下征令，于5天以内分别密送到各乡〈镇〉。乡〈镇)长收到征集

票后立即进仔登记，并迅速通知保甲长转令应征壮丁如期到指定新兵征集所提到。新兵赶

集所，以师管区所属补充团每营部或县政府厨在地设置一个为原则，挠地在大小及人口稠

密程度酌情增减。中签壮丁如有志愿提前人营者，可不假据签号在序提前征集并准挺征兵

名额。应征壮了如曾受梧当教育、素贡镜秀，征集后考选编入师管区模范5人。如是国民党

政蔚人员、三青团员及士绅公务员的位秀子弟中签，也照此办理，徨以如期摄到和家长亲

送入伍的为酿。

战时新兵交接 战时新兵交接出团管区派员主持，负责点收点交。接兵部队对新兵

中除有晓量老弱残疾不堪摄役者可菌同主持交接者剔退外，不得自征募机关直接交涉。新

兵交接地点以圄管区所在地为基准，如理路程较远及入营地点关系，指定适中边点盛放。

民国后期JL个年份缸兵雷涯，详见表9-1-1、表9-1-2.

(二〉兵员枉集奖惩

如遇应征壮了逃噩，押其家属1人作为人踵，责令缴纳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作为出征

军人住待金。选役壮丁如在征集票指定提到自期后两个月内由政府捷获，其责令缴纳的优

待金如在4000元以下的，以半数发还壮丁，如在4000以上的，扣除2000元，其余发还壮

了.如果两个月内政府未能捕获，家属也未寻获时，其责令缴纳的优待金在4000元以下

的，以半数悬赏缉拿，另半数位待序补中签壮丁家属;如在4000元以上的，以2000元悬赏

缉拿， 2000元住待序补中签牲了家属，余数由乡〈镇)优待委员会保管，作为优待其他出征

军人家属之居。每期证集时，逃亡壮丁未能捕获，超过2人以上时，该甲甲长提充入营摄

役;每保超过5人以上时，保长撤职，保队副提充入营服投:每乡(镇〉超过25人以上时，

乡(镇〉长议处，乡(镇)~人副撤职;每基选亡壮丁过多时，县长、军事科长及国民兵团副团

长分到议赴@社丁中签后如雇买顶替，其雇买者、理替者、分绍I重替者，跺弦坊害兵役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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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1-1 民国 35 、 36年度各县征兵情况 单位 2人

35 年. 度
36年度实征数丢到-

临时征额 年底应征数 年底实征数 实征占应征比例%

瑞金 242 . 242 165 68 234 

会昌 163 163 138 85 161 

石域 108 108 57 53 67 

安远 139 139 101 73 140 

寻乌 117 117 15 13. 114 

赣县 489 289 289 100 489 

于都 330 330 275 83 325 

上我 171 171 137 80 172 

崇义 117 117 117 100 117 

富康 415 260 260 100 413 

大余 132 132 114 86 127 

定南 98 98 78 80 100 

龙南 146 146 105 72 146 

全南 86 86 54 63 86 

信丰 301 301 288 96 303 

宁都 238 238 60 25 130 

兴国 255 255 112 44 229 

合计 3547 3192 2365 74 3353 

罪条例最高刑判处及将中签壮了仍予征送服役外，处以1000元以于罚金，以半数赏给检举

人，其余概作优待经费。保甲长对中签壮了顶替提供便和j或对逃回之壮丁隐匿不报，依妨

害兵役治罪条费;最高刑判处。

对征兵公务人员，自民国24年开始，按照《江西省赶集兵役奖惩规那》执行兵员侄集

奖惩。凡征兵公务人员信势勒索在1元以上50元以下，处1年以F之监禁 50元以上未满

500元，处3年以下之监禁 500孟以上未满千元，娃10年以下之监禁;千元以上处10年以

上或无期监禁 3000元以上拉决。枚受痛路致使应狂者幸免兵役或逾期迟到或不到者，掖

前款规定处罚。违法强在或应缸不缸、街情故纵致使幸免兵役者处3年以下监禁;明知应

征兵役有谍报年龄情事隐置不提或所报不实者，处1年以下之监禁;对施行摇签时街情舞

弊者，处 1年以F之监禁;缸兵公务人员对于征集兵役章规奉行不力者，处降级、记过或

申诫之惩罚 e

征兵公务人员遇有违抗不应征者，事先开导，不致扩大事担者记小功;对于缸集兵役

章窥奉行无误ìè大功或奖金;对于征集兵役章窥奉行迅速者晋级、记大功或奖金e

民国时期，虽有这些明文麓定，但未能付诸实行。实施征兵制后，内争外斗频繁，兵

员征集困难，强摄强征民众为兵和买卖班替兵役时有发生，吴众役政负担沉重，反拉情绪

强蕉，役征丑闻不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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